中共南京市雨花台区委办公室文件
雨委办发〔2019〕62号

中共雨花台区委办公室 雨花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 《南京市雨花台区交通运输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软件谷，各街道、开发(园)区党工委、办事处(管委会)，区委各部委，区政府各委办局，南站综管办，各有关单位：
《南京市雨花台区交通运输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经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并报区委、区政府批准，现予印发。




中共南京市雨花台区办公室
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4月30日



南京市雨花台区交通运输局
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第一条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中发〔2018〕9号)、《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市县机构改革的总体意见》(苏发〔2018〕32号)、《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南京市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苏办〔2019〕1号)和《中共南京市委办公厅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南京市雨花台区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宁委办〔2019〕8号)，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区交通运输局是区政府工作部门，为正处级。
第三条 区交通运输局负责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交通运输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省委、市委、区委的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交通运输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和市有关交通运输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根据本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拟订全区交通行业发展战略、规划并组织实施。
(二)组织编制全区交通规划和城市道路(隧桥)等基础设施专项规划及年度计划。负责交通行业统计工作。
(三)组织协调和管理城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负责全区城市道路(隧桥)、社会公共停车场(与交通设施配套)建设和维护的行业管理。
(四)负责全区航运管理工作和全区内河港口管理工作，负责辖区内内河规划六级及以下航道内的港口岸线利用许可审批和辖区内内河港口经营(不含港口理货及危险货物码头)许可审批。
(五)承担全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工作。
(六)负责全区交通运输行政许可的受理和审批工作。
(七)协调并参与交通运输建设资金筹集，负责交通运输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制定交通运输专项资金安排计划、编制资金预算。指导交通运输行业内部审计工作。负责局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和保值增值的监督工作。
(八)负责全区交通运输科技与信息化工作。指导协调交通运输行业信息化项目的建设与管理，推动全区交通运输行业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
(九)负责全区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承担并指导全区交通运输行业应急处置工作。组织实施重点物资运输和紧急运输。做好全区交通战备工作。
(十)指导全区交通运输系统队伍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负责局所属事业单位领导班子建设。
(十一)负责全区公路交通货物运输、水路交通运输及搬运装卸业的行业管理。会同有关部门培育和管理运输市场。对公路、水路交通运输供求关系进行宏观调控。
(十二)负责全区汽车维修市场的管理。
(十三)负责全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行业的管理。
(十四)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第四条 区交通运输局设下列内设机构：
(一)办公室(组织人事科)。负责机关日常运转，承担机关文电、会务、机要、档案、保密、接待、人大建议、政协提案的办理工作；负责局党委中心组学习；负责12345政务热线、领导信箱、网络问政、政务信息公开工作；承担机关意识形态工作；负责机关政治理论学习、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承担机关和所属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组织人事工作；负责机关和所属事业单位并指导交通运输行业人才、职称工作；负责局团工委工作；负责交通运输行业作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党风廉政建设日常工作；负责机关退休干部工作，指导所属事业单位退休干部工作。
(二)法规科。负责规范性文件、重大合同合法性审核和行政复议、行政应诉等相关工作；指导监督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承担交通运输跨区域执法的协调工作；承担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和普法宣传工作；负责交通运输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负责集中办理交通运输行政许可、行政审批事项，并对行政审批业务进行统计和分析；负责推进交通运输行政审批服务标准化建设，优化运行机制、健全服务制度，规范行政审批服务管理。
(三)工程建设管理科。负责全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的管理和指导；承担全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的编制和重大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编制和项目储备工作；承担交通建设工程综合管理和协调推进工作；负责办理承建交通建设工程的各项建设手续；负责交通建设工程实施阶段程序管理；组织和指导交通建设工程设计、施工、监理、定额造价、试验检测的监督管理；承担全区交通建设工程项目质量和安全报监审核及行业监管工作；负责区内战备道路建设、管理工作；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铁路建设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协助做好区内地方铁路建设发展的战略研究和建设协调工作；承担区内公共交通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相关工作。
(四)安全管理科。组织拟订并监督实施道路运输安全生产政策和应急预案；建立和完善交通行业安全管理制度，对各项安全管理制度进行监督检查；负责交通行业安全目标的管理和考核；负责局所属事业单位的安全监管、反恐和应急处置工作；依法组织或参与有关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负责交通系统安全管理人员教育培训活动；指导局所属事业单位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消防、安全保卫工作；负责局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信访维稳工作；负责全区交通运输科技与信息化工作。
(五)财务统计科。指导实施交通运输行业财务、会计工作；负责组织编报部门预决算；负责制定交通运输专项资金安排计划、编制预算、拨付及使用监督；指导所属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工作；负责制定局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内审工作制度、年度审计计划并组织实施，对单位经济活动进行监督；负责推动审计意见的整改落实；负责机关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负责对所属事业单位财务、统计人员的业务指导工作。
(六)养护管理科。负责公路、城市道路(隧桥)管理养护的指导监督工作；制定道路管理养护政策；编制公路、城市道路大中修、养护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指导监督考核道路养护和设施检测评估；负责养护工程质量管理工作。
第九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办公地址：雨花南路2号
办公时间：9:00—12:00；14:00—18:00
联系方式：52883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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